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影一製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
 

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備 註 

第 五 條 

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伍億元整，分為伍仟萬

股，均為普通股，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整，未發行

股份授權董事會得視業務需要分次發行。前項資本

總額中保留壹仟伍佰萬元，分為壹佰伍拾萬股，每股

面額為新台幣壹拾元整，係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

使用，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。 

辦理庫藏股轉讓員工、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、發行新

股員工優先認股、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等事項，發

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，

該一定條件授權董事會訂定之。 

第 五 條 

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伍億元整，分為伍仟萬

股，均為普通股，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整，未發行

股份授權董事會得視業務需要分次發行。前項資本

總額中保留伍佰萬元，分為伍拾萬股，每股面額為新

台幣壹拾元整，係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使用，得依

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。 

配合公司營運所需提高員工認股

憑證及給付對象。 

第三十二條 

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。 

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九月十八日。 

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四月十八日。 

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。 

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十六日。 

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十七日。 

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。 

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。 

第三十二條 

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。 

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九月十八日。 

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四月十八日。 

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。 

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十六日。 

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十七日。 

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。 

新增修訂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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